
新聞稿
申訴專員主動調查
違例駕駛記分制度的執行程序

申訴專員關注到，有些違例的駕駛者即使已被記下違例駕駛分數達15分或以上，依然可以繼續持有駕駛執照並如常駕車，因而危害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。有鑑於此，署理申訴專員余黎青萍女士今天（三月十九日）宣布展開主動調查，審研運輸署執行違例駕駛記分制度的程序。本署已知會運輸署署長（「署長」）。

根據記分制度，駕駛者如干犯任何直接影響道路安全的罪行，一經定罪，即會被法庭記下違例駕駛分數（例如不小心駕駛會被記五分）。駕駛者如在兩年內被記分數累計達15分或以上，會被傳召到法庭應訊，可能會被取消駕駛資格。然而，有些駕駛者向運輸署提供虛假或不完整的地址，或刻意避收傳票，便得以避免取消駕駛資格。

另一方面，單憑駕駛執照持有人已累積違例駕駛分數達15分或以上，或沒有依傳票出庭應訊，署長亦無權拒絕為其駕駛執照續期。換言之，只要駕駛者能逃避取消駕駛資格，其駕駛執照即仍然有效，亦可如常駕車。

運輸署認為上述情況並不理想，已提出修訂有關法例的建議，以堵塞漏洞： 
· 訂明如有關傳票已按運輸署記錄的地址，在第二次或多次以郵遞方式送出，即「當作」已送達駕駛者；以及
· 授權署長，如駕駛者沒有依記分制度送達的傳票出庭應訊，可拒絕為其駕駛執照續期。

在行政措施方面，運輸署亦已開始要求申請人在申領駕駛執照時提交住址證明。

然而，上述的法例修訂建議亦訂明，在駕駛者不出席聆訊的情況下，法庭無權取消其駕駛資格。換言之，即使傳票「當作」已送達，除非及直至駕駛者已確實被帶到法庭，收到取消駕駛資格的命令，否則駕駛者的執照仍然有效，亦可如常駕車。

余黎青萍女士表示：「若駕駛者執意利用上述時間空隙，繼續駕駛車輛，對道路安全可能構成危險。本署認為，固然有需要保障駕駛者獲得公正審訊的權利，但同時亦有必要平衡其他道路使用者的權利，即市民在道路及人身安全的基本權利。」

這次主動調查的審研範圍包括：

(a) 現行違例駕駛記分制度的漏洞；

(b) 當局擬議的補救措施；

(c) 有關措施的成效；以及

(d) 可予改善之處。

申訴專員歡迎市民就這項調查提出意見。請於二零零九年四月十八日或之前把意見送達本署：

地址：
香港干諾道中168-200號

信德中心招商局大廈30樓

傳真：
2882 8149


電郵：
complaints@omb.gov.hk

傳媒查詢：
高級行政主任(外務)陳錫霞女士(電話：2629 0565)

申訴專員公署
二零零九年三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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